附件一
  询比采购文件

一、采购内容：
标的物:毕节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活垃圾清运
二、 采购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明文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提供承诺函。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12个月内至少1个月的缴纳凭据或承诺函。
4.具备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服务相关资质，拥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近3年内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规和不良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
7.属于中小企业的，需符合对应行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环境卫生管理）。
三、供应商须知：
　　采购单位：毕节市第二人民医院
　　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项目名称：毕节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活垃圾清运
采购范围：毕节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活垃圾清运服务
报价方式：采用一次性报价，现场提交或通过邮件（963278669@qq.com）、微信（17684163330）等方式
询比方式：由毕节市第二人民医院成立三人以上询价小组，对不少于三家的应邀供应商提交的相关资料和报价进行评审，同等条件下价低者中选，确定供应商后发出成交通知书。
四、成交通知：
成交通知单一经发出即具有法律效力，成交供应商须在接到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与询价人办理合同签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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